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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暨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元/股（含），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鉴于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实施完成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回购报告书》等有关要

求，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80元/股（含）。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1年8月2日，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2020年8月31日， 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股份回购。 回购期

间，公司按照《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首次实施回购的次日、在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了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以及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披露了回

购进展情况。上述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日、2020年10月13日、2020年11月4日、2020年12月1

日、2021年1月5日、2021年2月3日、2021年3月3日、2021年4月1日、2021年5月8日、2021年6月2日、2021

年7月3日、2021年7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1年8月2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5,006,

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8%，最高成交价为9.8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08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199,

999,196.41元（含交易费用）。 根据《回购报告书》等有关规定，本次回购使用资金总额已达到回购方案

的最高限额，回购期提前届满的条件已满足，因此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实际回购时间为2020年8月

31日至2021年8月2日。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股份的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实施期限等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情况符合披露的

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结合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经营、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公司股份分布情况仍符合上

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经核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前一日期间，除董事长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人牟嘉云女士增加了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进行了内部划转外，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上述牟嘉云女士

内部转让股份的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5日、2021年5月22日和2021年5月2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年8月31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01,

558,839股。回购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累计回购股份的数量最大值为6,248,600股（2020年11月26日

至2020年12月2日）， 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

25,389,709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25,006,500股，假设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予以

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352,051,837 34.85% 377,058,337 37.3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58,048,163 65.15% 633,041,663 62.67%

三、总股本 1,010,100,000 100% 1,010,100,000 100%

注：具体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25,006,500股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其中16,200,

000股股份已于2021年4月27日过户至“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剩余的8,806,500股回购股份目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存放期间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若

公司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未能实施上述用途，或所回购的股份未全部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的

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公司将适时做出安排，并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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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

公司丙戊酸钠片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中制药” )收

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丙戊酸钠片(以下简称“该药品” )《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

编号：2021B02364)，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 )。 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丙戊酸钠片

英文名/拉丁名：Sodium�Valproate�Tablets

剂型 片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规格 0.2g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10202021

原药品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43020874

申请内容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

企业

名称：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公司

二、药品其他情况

该药品主要用于全身性、部分性或其他类型癫痫的治疗。

湘中制药自2017年启动该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于2020年1月7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一

致性评价申请，2020年3月23日获得受理通知书， 并于2021年7月22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通

过一致性评价(丙戊酸钠口服常释剂型第三家)。

截至本公告日，湘中制药就该药品开展一致性评价累计研发投入人民币1,730万元(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1967年， 赛诺菲公司生产的丙戊酸钠肠溶片在法国首先批准上市， 商品名为Depakin (德巴金)。

1989年， 日本通过药品一致性再评价， 确定了协和发酵麒麟制药株式会社生产的丙戊酸钠片为参比制

剂。

1978年，湘中制药丙戊酸钠片(糖衣片)0.2g和0.1g两个规格在国内批准上市；2012年，湘中制药丙戊

酸钠片(薄膜衣片)0.2g规格在国内批准上市。

湘中制药生产的剂型为丙戊酸钠片。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丙戊酸钠口服制剂包括口服常释剂型、

口服缓释剂型、口服液体剂型等，其中国内生产企业的口服常释剂型5家、口服缓释剂型3家、口服液体剂

型3家；2020年国内丙戊酸钠口服制剂整体销售额(终端价)为8.99亿元，其中市场份额排名前5名的企业

分别为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丙戊酸钠缓释片70.32%，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丙戊酸钠口服溶

液10.92%，信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丙戊酸钠缓释片7.25%，湘中制药丙戊酸钠片6.76%，仁和堂药业有限

公司丙戊酸钠片2.07%。

湘中制药该药品2020年销售收入为10,090.8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通过一致性评价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并为后续其他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

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证券代码：600062� � � � �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21－044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氟

康唑氯化钠注射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双鹤” )

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以下简称“该药品” )《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

书》(通知书编号：2021B02289)，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英文名/拉丁名：Fluconazole�and�Sodium�Chloride�Injection

剂型 注射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规格 100ml：氟康唑0.2g与氯化钠0.9g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09972021

原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023526

申请内容 1.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2.改变影响药品质量的生产工艺；3.修订药品注册标准；4.修订药品说明书。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 )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企业 名称：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药品相关情况

该药品为抗真菌药，主要用于以下适应症中病情较重的患者：念珠菌病、隐球菌病、球孢子菌病。 本

品亦可替代伊曲康唑用于芽生菌病和组织胞浆菌病的治疗。

安徽双鹤自2018年启动该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 于2020年4月13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

一致性评价申请，于2020年4月20日获得受理通知书，并于2021年7月19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通过一致性评价。

截至本公告日，安徽双鹤就该药品开展一致性评价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418万元(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由辉瑞公司研发，商品名为Diflucan?，于1990年在美国首次上市，于2006年

在日本上市。 根据目前获取的全球71国家药品销售数据库显示，2020年Diflucan?全球销售额为7,263

万美元。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境内已批准上市的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生产企业84家，其中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有4家(含安徽双鹤)；2020年国内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销售总额(终端价)为8.9亿元，

其中市场份额排名前5名的企业分别为辉瑞制药有限公司96.45%，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0.58%，四川

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0.51%，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0.46%，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0.37%。

安徽双鹤该药品2020年销售收入为350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通过一致性评价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并为后续其他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

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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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21年8月3日；

2、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数量：6,100,000份；

3、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人数：70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公司完成了《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

权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2021年2月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并就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2021年2月9日，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就激励计划草案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2021年2月1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2021年5月1日，公司在公司企业微信号

发布了《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内容

包括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等信息。公示时间为2021年5月1日至 2021年5月11日。公示期满，公

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 2021年5月13日，公司公告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审核意见》。

（三）2021年5月18日，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

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1年5月2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1年6月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2021年6月10日，公司收到持股3%以上股东浙江朗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关于增加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出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主要

涉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分配情况的调整、股本总额的更新及与股本总额相关的比例的更新（2019�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内部分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增加）、激励计

划中部分激励对象职务变化的更新（2021年5月18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产生了新一届高

管，何俊丽女士担任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凌祝军先生、王镇宇先生、沈益军先生不再担任高管但仍在公

司任职）等。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对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事项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公司独立董事对《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修订发表了独

立意见，并同意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1年6月1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公告了《关于收到合计持股 3%以上股东增加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的

公告》（“临 2021—063” ）、《关于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

公告》(“临 2021—064”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修订情

况说明公告》(“临 2021—065”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

要、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及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2021年6月23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七）基于2021年6月23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2021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于同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1年6月23日。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1、授予日：2021年6月23日

2、授予数量：610万股

3、授予人数：70人

4、授予价格：6.22元/股

5、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12%

6、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股权登记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日

止，最长不超过54个月

7、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总额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70人） 610 100% 1.12%

合计 610 100% 1.12%

注：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

8、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A股普通股。

9、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等待期、行权安排

（1）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为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段。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分三次行权， 授予的股票期权对应的等待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

月。

（2）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

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司按本激励计

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

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10、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

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由公司注销。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行权考核年度为2021-2023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

第二个行权期

以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

或2021、2022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2020年净利润的2.3倍

第三个行权期

以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

或2021年-2023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2020年净利润的3.6倍

注：①本激励计划考核目标中所指净利润，系基于公司在各业绩考核期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扣除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成本，扣除控股子公司国科众创、参股公司申

能环境、参股公司达康新能源对上市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本计划激励对象并未涵盖国科众创、申能环境、

达康新能源的员工），最终以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②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实施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发行、重大资产重组等对净利润有较大影

响的事项时，董事会应在计算业绩考核指标时剔除该事项的影响。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由公司注销。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同时与其个人上一年度的绩效考核挂钩， 具体比例依据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具体如下：

考核等级 A B C D

行权比例 100% 70% 0% 0%

注：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个人行权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考核中被评为考核等级A级，才能全额行权当期股票期权；被评为考核等

级B级的行权当期股票期权的70%，如果被评为考核等级C级、D级，则取消当期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当年不达标，其对应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具体考核内

容依据《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三、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与公司前次经董事会审议情况一致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确定的

情况一致。

四、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1、期权简称：众合 JLC2

2、期权代码：037159

3、授予的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时间：2021年8月3日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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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249号”文核准，发行数量154,080,921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65,599,933.30元，本次募

集资金用于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于2020年8月10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

33879号验资报告。 发行人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65,599,933.3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1,

301,599.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634,298,334.03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公司于2020年9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合理规划使用募集资金，并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8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

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董事审议通过后一年内。独立董事、监事会、保

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一、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

金额

预期年化收益率 购买日期

产品期

限

起息日 到期日

关联关系说

明

1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

公司稳利21JG6272期

（1个月网点专属B款）

保本浮动收

益

1.5亿

元

1.40%或3.15%或

3.35%

2021.8.2 30天 2021.8.4 2021.9.3 无关联关系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累计情况

截止公告日，公司现金管理累计发生额15亿元，其中13.5亿元已到期，累计余额1.5亿元：

序

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

额

预期年化收益率 产品期限 起息日 是否到期

1 中国农业银行

“汇利丰” 2020年第6271期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3亿元 1.48%--3.1% 85天

2020/10/1

5

已到期赎

回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9003期（30

天）

保本浮动收益 2亿元 1.4%或3%或3.2% 30天

2020/10/1

4

已到期赎

回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公司稳利20JG8904期 保本浮动收益 1亿元 1.4%或3.1%或3.3% 3个月

2020/10/1

5

已到期赎

回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公司稳利20JG9327期 保本浮动收益 1亿元

1.40%或2.80%或

3.00%

30天

2020/11/2

0

已到期赎

回

5 中国农业银行

“汇利丰” 2021年第4035期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2亿元 1.50%--3.00% 84天

2021/01/1

5

已到期赎

回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公司稳利21JG5719期（三层结构） 保本浮动收益 1.5亿

1.40%或3.25%或

3.45%

1个月 2021/4/13

已到期赎

回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公司稳利21JG7105期（三层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 1.5亿

1.40%或3.20%或

3.40%

1个月 2021/5/17

已到期赎

回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公司稳利21JG6168期（1个月网点专

属B款）

保本浮动收益 1.5亿

1.40%或3.20%或

3.40%

1个月零1

天

2021/6/18

已到期赎

回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公司稳利21JG6272期（1个月网点专

属B款）

保本浮动收益 1.5亿

1.40%或3.15%或

3.35%

30天 2021/8/4 未到期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开展相关理财业务，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

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

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公司审计部将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

监督并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监事会将对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

停止该投资；

4、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且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

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相关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8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份商品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商品猪销售情况

公司2021年7月份销售商品猪28.39万头（其中仔猪销售2,256头），销售收入56,010.07万元，销售

均价14.42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为15.47元/公斤），环比变动分别为-11.13%、2.67%、2.09%。

2021年1-7月销售商品猪213.52万头（其中仔猪销售47.40万头），销售收入508,910.97万元，销售

均价23.21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为21.46元/公斤），同比变动分别为57.25%、10.93� %、-59.34%。

2021年1-7月生猪销售量同比大幅上升是因为今年公司产能增加。 2021年1-7月销售均价同比下

降是因今年市场猪价较去年同期跌幅较大。

年份 月份

销售数量（万头） 销售收入（万元）

商品肥猪均价

（元/公斤）

当期 累计 当期 累计 当期

2020

5 19.13 87.98 63,353.59 287,926.51 28.56

6 23.98 111.97 90,747.83 378,674.34 33.16

7 23.81 135.78 80,082.02 458,756.36 36.13

8 25.13 160.91 87,494.54 546,250.90 35.32

9 41.62 202.53 112,200.10 658,451.01 32.65

10 34.68 237.21 74,426.87 732,877.88 27.54

11 43.91 281.11 92,531.58 825,409.46 28.25

12 26.67 307.78 77,307.58 902,717.04 31.71

2021

1 46.51 46.51 143,051.36 143,051.36 33.02

2 30.40 76.91 75,327.83 218,379.20 25.01

3 33.27 110.18 85,454.01 303,833.20 24.66

4 20.28 130.46 46,129.39 349,962.60 21.09

5 22.73 153.19 48,384.62 398,347.22 18.07

6 31.94 185.13 54,553.68 452,900.90 14.02

7 28.39 213.52 56,010.07 508,910.97 15.47

2021年7月公司生猪屠宰头数为96,974头，1-7月份累计生猪屠宰头数为442,134头。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

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1、商品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

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

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1-034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冶）为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涉案的金额：六冶涉及诉讼的金额包括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59,729,461.66元、利息暂计

人民币6,123,623.48元、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次公告涉及的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本次

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情况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原告：六冶

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淮河路36号

法定代表人：周永康

被告：天津忠旺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旺铝业）

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武宁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王飞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案情

2014年3月，六冶与忠旺铝业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于2017年5月签订补充协议，忠旺铝业

将合同约定的项目发包给六冶。 六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并完成了施工，2017年8月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并投入使用，但忠旺铝业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结算义务，仍拖欠六冶工程款人民币59,729,461.66

元。

由于忠旺铝业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 六冶于近日向位于天津市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津01民初563号）， 受理

了六冶的诉讼请求。 六冶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冻结忠旺铝业银

行存款人民币65,853,085.14元或查封、扣押价值相当的其他财产，目前尚未收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就财产保全申请作出的裁定。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诉讼请求内容

六冶就与忠旺铝业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具体诉

讼请求内容主要如下：

（一）判令忠旺铝业向六冶支付工程款（含质保金）暂计人民币59,729,461.66元(最终以建设工程

造价司法鉴定结果为准）；

（二）判令忠旺铝业向六冶支付利息，以欠付工程款数额为基数，自2017年9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

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上述暂计数额人民币59,729,461.66元为基数暂计至起诉

之日为人民币6,123,623.48元）；

（三）判决六冶在第一项请求工程款数额范围内对本案涉诉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四）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忠旺铝业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3日

●报备文件

（一）民事起诉状

（二）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书

（三）《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津01民初563号）

证券代码：605056� � � �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1-009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6,0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40,001万元， 并通过新修订的

《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2021年8月2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相关备案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6739591016

注册资本 肆亿零壹万人民币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日期 2008年04月11日

法定代表人 王来兴

营业期限 2008年04月11日至2038年04月11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检验检测服务；通用航空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普

宣传服务；安全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软件开发；五金产品研发；仪

器仪表修理；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物联网技术研发；金属工具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电工仪器

仪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

仪器销售；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销售；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玻璃仪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

备耗材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潜水救捞装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

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智能

机器人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软件销售；金属链条及

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防火封堵材料销售；润滑油销售；灯具销售；紧固件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物联网设备

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户外用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喷枪及类似器具销售；金属密等。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889号E10室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证券代码：002505� � � � � � � �证券简称：鹏都农牧 公告编号：2021-051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子公司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以下简称“DKFP” ）和Fiagril� Ltda.（以下简称“Fiagril” ）的通知，DKFP拟为

Fiagril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保证Fiagril的正常经营活动， 近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DKFP为公司控股子公司Fiagril向

BANCO� SAFRA� S/A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2,500万雷亚尔，折合人民币3,122.5万元。 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 担保额度（雷亚尔）

1 BANCO�SAFRA�S/A 7,500,000

2 BANCO�SAFRA�S/A 10,000,000

3 BANCO�SAFRA�S/A 7,50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DKFP《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已经DKFP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Fiagril� Ltda.

成立日期：1998年9月8日

住 址：Avenida� Amazonas,453-S,Centro,Zip� code� 7845-000,in� the� city� of� Lucas� do�

Rio� Verde,State� of� Mato� Grosso

注册资本：626,806,165雷亚尔

经营范围：从事以下项目的产业、批发贸易、服务、进出口：1、农产品，例如：大豆、玉米、小米、棉花、

高粱及其衍生物和副产品；2、肥料配方的原料以及农产品防御品、肥料和种子的商业化；3、除有机矿质

外的肥料制造；4、生物柴油、甘油、化工产品和副产品的制造以及生产生物柴油过程中的劳务提供；5、乙

醇酒精、植物脱水和含水加工，其延伸品和副产品，以及酒精生产工程中的劳务提供；6、贮存和保管服

务，如：农产品、肥料和种子的接收、清洗、干燥、催熟、贮存和再包装，谷物的运输和保存。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360,924.73万元，负债总额323,637.22万

元，净资产37,287.5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500,213.57万元，利润总额4,070.24万元，净利润185.99万元。

截止2021年3月31日（未经审计），总资产424,177.02万元，负债总额399,806.73万元，净资产24,

370.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49,911.37万元，利润总额5,411.59万元，净利润3,613.18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DKFP与BANCO� SAFR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1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SAFRA� S/A

担保金额：7,5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年7月28日至2022年7月25日

2、DKFP与BANCO� SAFR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2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SAFRA� S/A

担保金额：10,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年7月28日至2022年7月25日

3、DKFP与BANCO� SAFR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3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SAFRA� S/A

担保金额：7,5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年7月28日至2022年7月25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3.66亿元，（担保额

为外币的，按照2021年8月3日的汇率折算），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7.4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DKFP《公司章程》；

2．DKFP与BANCO� SAFR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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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0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06），于2021

年3月25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2021年4月24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调整回购方案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价格由不超过6.5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7.50元/股；2021年6月4日，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拟回购价格由

不超过（含）人民币7.5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含）人民币7.40元/股，详见《关于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关于回购相关事项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等有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7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9,904,936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4%，购买的最高成交价为6.48元/股，购买的最低成交价为6.1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2,685,447元。

公司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严格遵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

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3月24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年3月17日至2021年3

月23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约为382,577,900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

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95,644,475股）。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